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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商 109 學年度國家防災日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 109 年 7月 16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82885 號函頒「109 年

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 配合行政院於「國家防災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以「抗震保

安，感動 123」（一分鐘內所有參與者完成地震避難掩護動作；200 萬以上

學生一起動員參與；蹲下、掩護、穩住 3個要領）為主軸，本校配合教育部

規劃辦理全國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研習活動。 

二、 藉模擬實作強化學生災害防救、自救救人與應變能力，養成學生在地震

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如何在地震發生時保護自己，以做好全面防震準

備，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參、演練實施時間：109 年 9月 21 日上午 9點 21 分辦理，進修部於當日夜間實 

    施。 
肆、演練重點：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與教育部要求重點，

實施地震避難掩護動作。 

伍、 實施作法： 

一、 完成計畫擬定，於 108 年 9月 4日前，由生輔組以通報方式將本校地震

就地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流

程及注意事項（如附件 1）、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如附件 2），

發給各處室及各導師，另將上開資料電傳各同仁電子郵件信箱及上網公告，

以利完成宣導說明及先期推演工作。 

二、 辦理複合型災害防救逃生演練暨防災教育宣導活動（含學生宿舍），摘

報如后： 

1. 9 月 8日（週二）朝會時間實施防災疏散第一次預演。 

2. 9 月 15 日（週二）朝會時間收視防災影片。 

3. 9 月 16 日（週三）下午 5節至 6節課邀請消防局專業教官實施防災教育

宣導。 

4. 9 月 16 日（週三）上午 7時 30 分實施住宿生防災疏散演練。 



 2 

5. 9 月 21 日（週一）上午 9時 21 分正式演練，以使校內師生熟悉便難及

疏散動作要領；另於當日實施外力入侵應變演練，進修部於當日夜間實

施演練。 

6. 相關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以教官室通報方式發給各班級，並公

布於班級公布欄供全校師生參考宣導使用 

四、 班級課程：開學後第 2週，運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時段，由各授課教官

實施地震常識、防護技巧、疏散路線實施講解及說明。 

五、 演練前由總務處協助辦理安全設施設備檢查、維護及申報，並排定日期

實施環境整理，確保各場地及疏散路線均暢通無礙。 

六、 演練階段：疏散路線位置圖如附件 3，演練腳本(含宿舍)如附件 4。 

1. 109 年 9 月 21 日（週一）上午 9 時 21 分，教官室運用校內廣播系統發

佈地震狀況，廣播內容：「地震！地震！全校師生請立即就地避難掩

護！」。 

2. 本校為一般商業學校，設立會計、商經、資處及應用英文四科，所設專

業教室有電腦、美術、門市、生物及語言等教室。發生地震時由導師或

任課老師指導學生立即就地避難掩護，要求重點在保護頭部及身體，避

難地點優先選擇(A)桌子下(B)柱子旁(C)堅固之牆壁邊。另可利用書包

保護頭部。在室內時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緊握住桌腳。在室外時應立

即蹲下，保護頭部，並避開門窗及易掉落物物品。並要求同學避難掩護

動作確實，全程不得喧嘩及驚叫。 

3. 一分鐘後地震暫歇(模擬地震停止)，考量師生及評估校舍結構安全後，

由校長（學務主任或主任教官）下達疏散命令，命令下達時以手持喊話

器廣播，模擬電力系統遭受地震損毀，要求重點： 

i. 可用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

難。 

ii. 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疏散全程嚴格禁止喧嘩，注意聆

聽引導。 

iii. 任課老師（或導師）協助引導授課班級，要求同學避難掩護動作務

求確實，疏散時不得跑步，避免引起慌亂、推擠造成意外，要求

冷靜應變，方能有效疏散，全程不得喧嘩及驚叫。 

iv. 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以空曠場地為主，避開校舍建物、內走廊，

並注意大樓結構、磁磚磚塊、玻璃等掉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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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考量同時疏散學生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助低年級

並指派專人負責協助身障學生之避難疏散。 

vi. 任課老師（或導師）協助授課班級，要求同學避難掩護動作確實，

全程不得喧嘩及驚叫。 

4. 導師或任課教師協助引導班級學生疏散，於 5 分鐘內疏散至朝會集合地

點，完成人數清查後，幹部向主任教官回報人數，全班人數到齊班級先實

施蹲下動作，以利掌握全般狀況。 

5. 各班如有特殊需求學生，由輔導室老師或輔導員協助疏散。 

6. 完成學生人數清查及回報後，由教師將學生帶回所屬班級，並協助學生情

緒安撫及後續狀況處置。 

七、 教官室於演練結束後，統一彙整演練缺失並講解說明，使全校師生對於

震災掩蔽及疏散行動作為更為確實與精進。 

陸、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於本校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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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流程及注意事項 
演練階段劃分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 注意事項 

 階段一：地震發生前 
1.熟悉演練流程及相關應變作

為。 

2.依表定課程正常上課。 

1.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次

強調與說明。 

2.完成警報設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物固

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確

認。 

 階段二：地震發生 

【運用校內廣播系統、

喊話器或依各校現有設

施發布(全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應配合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

報軟體之模擬地震訊息

辦理演練， 若上開軟體

未發布警示聲響， 請學

校自主啟動或依前述設

施辦理演練)】 

地震發生時首要保護自己，優

先執行 

「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

命三步驟。 

1.師生應注意自身安全，保護頭頸部 

，避免掉落物砸傷。(因頭頸部最為脆弱) 

2.室內：應儘量在桌下趴下，並以雙手緊握

住桌腳。 

 

圖示來源:內政部 

3.室外：應保護頭頸部，避開可能的掉落

物。 

階段三：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或廣播

方式發布） 

1.地震稍歇後，再去關閉電源

並檢查逃生出口及動線。 

2.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指揮

官(校長或代理人)判斷緊

急疏散方式。 

3.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

之路線進行避難疏散（離開

場所時再予以關閉電源）。 

4.抵達安全疏散地點(抵達時

間得視各校地形狀況、幅員

大小、疏散動線流暢度等情

形調整)。 

5.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集合後 

5 分鐘內完成人員清點及回

報，並安撫學生情緒。 

1.以防災頭套、較輕的書包等具備緩衝保護

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2.特殊需求學生應事先指定適當人員協助

避難疏散；演練當時，避難引導人員請落

實協助避難疏散。 

3.不推、不跑、不語，在避難引導人員引導

下至安全疏散地點集合。 

4.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置集合 (集合地

點在空曠場所時，不需再用物品護頭)。 

5.任課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並逐級完成安

全回報。 

6.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課。 

備註： 

1. 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 9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1 分進行演練，並至少完成階段一、階段二演練流程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在地學校需求，自行規劃於 9 月份完成三階段演練流程為原則。 

2.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幼兒園於 9 月份自行訂定演練日期，完成三階段演練流程。 

3. 如遇雨天，請攜帶雨具，進行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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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參考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情境：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幾乎所有學生會感到驚嚇恐慌、高處

物品掉落，傢俱、書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一、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館、社團教室、福利社、餐廳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擇如下：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

物櫃旁(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握住桌腳，如此當地震發生時，可隨地面移動，

並形成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片等掉落的傷害。 

4.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蹲下、找掩護、抓住桌腳，直到地震結束。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

行避難疏散。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或

造成意外，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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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的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

時疏散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助低年級及身障學生之避

難疏散。 

(三) 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位

同學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特別注意事項： 

(一)低年級學生或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領。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並關閉火源、電源，儘

速打開大門進行疏散避難。 

(三)在游泳池應即離開泳池上岸躲在柱子旁或水泥牆壁邊，避開燈具、窗戶

等，等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四)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先躲在座位下並保護頭頸部，

等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避難。 

(五)在建築物內需以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

後，可不必再以書包保護頭部，以利行動。 

三、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注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

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在操場，應立即蹲下，注意籃球架，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

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

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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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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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 
0910-0920 

（10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整備時間 

1.教官室各教官於規

劃各場地就位  

2.各班於教室依課表

上課。 

1.各班導師針對演練程序

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

次對同學強調與說明及

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 

2.教官室完成廣播系統測

試。 

3.總務處負責疏散路線障

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

確認。 

各場

地 

各導師 

各教官 

總務處 

2 
0921-0926 

（5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1.校長於校長室對教

官室主任教官下達

正式演練開始命

令。 

2.教官室受領校長命

令後，立即於上午

9時 21分利用校內

廣播系統，由學務

主任或主任教官向

校內廣播「地震！

地震！全校師生請

立即就地避難掩

護」訊息。 

2.各班導師聽到地震

廣播訊息後，立即

指導同學就地實施

避難掩護。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教務處搖鈴及派遣

教官至各樓層以哨音

代替。 

※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

內：(如電腦、美術、

門市、生物及語言教

室、圖書館、社團教

室、福利社、活動中心

等) 

1.導師或任課老師須輔導

同學保持冷靜，立即於

教室就地避難，輔導同

學立即蹲下、躲在桌

下，再以雙手緊握住桌

腳。如果因個人身材因

素無法躲在桌下時，則

須立即以書包或其他物

品保護頭部後蹲在桌子

旁，並注意掉落物（燈

具、風扇、吊燈、黑板

等）。 

4.室外：應立即蹲下，保

護頭部，並避開掉落

物。其次要離開玻璃、

窗戶。另外，就地避難

的最重要原則就是保護

頭部及身體（可以拿書

包或其他物品），避難

的地點優先選擇如下：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

各班 

教室 

或 

專業

教室 

各教官 

各導師 

教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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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

櫃、電視、蒸便當箱、

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

物櫃旁(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

欄下。 

3.導師或任課老師輔導同

學躲在桌下時，應以雙

手握住桌腳，如此當地

震發生時，可隨地面移

動，並形成屏障防護電

燈、吊扇或天花板、水

泥碎片等掉落的傷害。 

4.向同學說明地震避難掩

護三要領：蹲下、找掩

護、穩住，直到地震結

束。 

5.隨時掌握地震搖晃狀

況。 

 

※學生在室外： 

導師或任課老師須輔導同

學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

難至空曠或安全處。 

1.在走廊，應立即蹲下，

保護頭部，並注意是否

有掉落物，當地震稍

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

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

地點（司令台前操

場）。 

2.在操場，應立即蹲下，

注意籃球架，當地震稍

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

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

地點（司令台前操

場）。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

線。 

 

※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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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若在專業教室，應立即

保護頭頸部，儘速進行

疏散避難；在實驗室遇

到地震時要遠離化學

藥劑，並遠離置物櫃。 

2.如在活動中心或視聽教

室，應先躲在座位下並

保護頭頸部（注意掉落

物），等搖晃停止後再

行疏散避難。 

3.在建築物內需以書包

（或其他物品）保護頭

部，但當離開建築物到

空曠地後，可不必再以

書包保護頭部，以利行

動。 

 

※導師或任課老師應提醒

及要求同學避難掩護

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

及驚叫。 

3 
0926-0950 

（14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地震稍歇】 

【疏散演練】 

1.教官室於上午 9 時

26分利用教官室內

廣播系統，由主任

教官向各班導師及

同學時廣播「現在

地震稍歇，請各班

老師，指導同學依

平時規劃之路線進

行避難疏散，請同

學立即前往司令台

前操場朝會位置集

合。」訊息。 

2.各班導師聽到地震

廣播訊息後，立即

引導同學疏散至安

全位置。 

3.各班老師引導同學

到達操場安全集合

位置後，由導師完

成人員清點，並向

學務主任（或主任

※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

內：(如電腦、美術、

門市、生物及語言教

室、圖書館、社團教

室、福利社、活動中心

等) 

1.當地震稍歇時，聽到廣

播訊息（或哨音）後，

聽從導師或任課老師指

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

避難疏散路線（關閉教

室電源），進行避難疏

散（遵守不語、不跑、

不推三不原則），以書

包保護頭部疏散至司令

台前操場各班律定之朝

會位置集合地點後蹲下

（保護頭部動作至操場

跑道後始可將書包放

下），由任課老師或導

師確實清點人數，並逐

各班 

教室 

各教官 

各導師 

教務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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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教官）回報，並適

時安撫學生情緒。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教務處搖鈴及派遣

教官各樓層以哨音代

替。 

 

級向學務主任（或主任

教官）完成安全回報。 

2.各班人數清點回報完成

後，由學務主任向校長

回報。 

3.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學生在室外： 

導師或任課老師須輔導同

學保持冷靜，立即疏散安

全位置： 

1.由室外立即疏散至迎暉

台各班律定之朝會位

置集合地點後蹲下，由

任課老師或導師確實

清點人數，並逐級向學

務主任（或主任教官）

完成安全回報。至就地

避難。 

2.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

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

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

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

三不原則：喧嘩、跑步，

易引起慌亂、推擠，或

造成意外，災時需冷靜

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身體痼疾學生應由導師

事先指定適當同學協助

避難疏散。 

4.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

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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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5.任課老師或導師應確實

清點人數，並逐級完成

安全回報。 

6.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課。 

7.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

疏散地點)後，各班導

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

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

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8.疏散至安全位置前，將

教室電源關閉。 

9.教學大樓各樓層教室疏

散路線依規劃朝會集

合路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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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專 業 教 室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 
0910-0920 

（10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整備時間 

1.教官室各教官於規

劃各場地就位  

2.各班於教室依課表

上課。 

1.各班導師針對演練程序

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

次對同學強調與說明及

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 

2.教官室完成廣播系統測

試。 

3.總務處負責疏散路線障

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

確認。 

專業

教室 

各導師 

各教官 

總務處 

2 
0921-0926 

（5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1.校長於校長室對教

官室主任教官下達

正式演練開始命

令。 

2.教官室受領校長命

令後，立即於上午

9時 21分利用校內

廣播系統，由學務

主任或主任教官向

校內廣播「地震！

地震！全校師生請

立即就地避難掩

護」訊息。 

2.各班導師聽到地震

廣播訊息後，立即

指導同學就地實施

避難掩護。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教務處搖鈴及派遣

教官至各樓層以哨音

代替。 

學生在專業教室內：(如電

腦、美術、門市、生物

及語言教室、圖書館、

社團教室、福利社、活

動中心等) 

1.導師或任課老師須輔導

同學保持冷靜，立即於

教室就地避難，輔導同

學立即蹲下、躲在桌

下，再以雙手緊握住桌

腳。如果因個人身材因

素無法躲在桌下時，則

須立即以書包或其他物

品保護頭部後蹲在桌子

旁，並注意掉落物（燈

具、風扇、吊燈、黑板

等）。 

2.如場地許可，應立即往

空曠處疏散。 

專業

教室 

各導師 

各教官 

總務處 

3 
0926-0950 

（14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地震稍歇】 

【疏散演練】 

1.教官室於上午 9 時

26分利用教官室內

廣播系統，由主任

教官向各班導師及

同學時廣播「現在

地震稍歇，請各班

老師，指導同學依

平時規劃之路線進

行避難疏散，請同

學立即前往司令台

1.當地震稍歇時，聽到廣

播訊息（或哨音）後，

聽從導師或任課老師指

示，依平時規劃之緊急

避難疏散路線（關閉教

室電源），進行避難疏

散（遵守不語、不跑、

不推三不原則），以書

包保護頭部疏散至司令

台前操場各班律定之朝

專業

教室 

各導師 

各教官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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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專 業 教 室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前操場朝會位置集

合。」訊息。 

2.各班導師聽到地震

廣播訊息後，立即

引導同學疏散至安

全位置。 

3.各班老師引導同學

到達操場安全集合

位置後，由導師完

成人員清點，並向

學務主任（或主任

教官）回報，並適

時安撫學生情緒。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教務處搖鈴及派遣

教官各樓層以哨音代

替。 

 

會位置集合地點後蹲下

（保護頭部動作至操場

跑道後始可將書包放

下），由任課老師或導

師確實清點人數，並逐

級向學務主任（或主任

教官）完成安全回報。 

2.各班人數清點回報完成

後，由學務主任向校長

回報。 

3.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學生在室外： 

導師或任課老師須輔導同

學保持冷靜，立即疏散安

全位置： 

1.由室外立即疏散至迎暉

台各班律定之朝會位

置集合地點後蹲下，由

任課老師或導師確實

清點人數，並逐級向學

務主任（或主任教官）

完成安全回報。至就地

避難。 

2.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

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

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

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

三不原則：喧嘩、跑步，

易引起慌亂、推擠，或

造成意外，災時需冷靜

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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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專 業 教 室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3.身體痼疾學生應由導師

事先指定適當同學協助

避難疏散。 

4.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

置集合。 

5.任課老師或導師應確實

清點人數，並逐級完成

安全回報。 

6.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各班依學校課程排

定，返回授課地點上課。 

7.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

疏散地點)後，各班導

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

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

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8.疏散至安全位置前，將

教室電源關閉。 

9.教學大樓各樓層教室疏

散路線依規劃朝會集合

路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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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學 生 宿 舍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 
1900-1930 

（30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整備時間 

1.教官室及舍監於規

劃場地就位  

2.住宿學生依表定準

備實施防災宣導。 

1.舍監針對演練程序及避

難掩護動作要領再次對

同學強調與說明。 

2.舍監完成廣播系統測

試。 

3.總務處負責疏散路線障

礙清除等工作之執行與

確認。 

宿舍 

舍監 

教官室 

總務處 

2 
1930-1932 

（2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1.舍監於19時30分利

用宿舍內廣播系

統，由舍監向宿舍

廣播「地震！地

震！請立即就地避

難掩護」訊息。 

2.各班導師聽到地震

廣播訊息後，立即

指導同學就地實施

避難掩護。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舍監搖鈴或以哨音

代替。 

1.舍監須輔導同學保持冷

靜，立即於寢室就地避

難，輔導同學立即蹲

下、躲在桌下，再以雙

手穩住身體。如果因個

人身材因素無法躲在桌

下時，則須立即以書包

或其他物品保護頭部後

蹲在桌子旁，並注意掉

落物。 

2.向同學說明地震避難掩

護三要領：蹲下、找掩

護、穩住，直到地震結

束。 

5.隨時掌握地震搖晃狀

況。 

※舍監應提醒及要求同學

避難掩護動作要確

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宿舍 

舍監 

教官室 

總務處 

3 
1932-1950 

（18分鐘） 

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 

【地震稍歇】 

【疏散演練】 

1.舍監於19時32分利

用宿舍廣播系統，

由舍監向同學廣播

「現在地震稍歇，

請同學依平時規劃

之路線進行避難疏

散，請同學立即前

往宿舍外空地集

合。」訊息。 

2.同學聽到地震廣播

訊息後，立即疏散

至安全位置。 

3.舍監引導同學到達

安全集合位置後，

由各中隊長完成人

1.當地震稍歇時，聽到廣

播訊息（或哨音）後，

聽從舍監指示，依平時

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

線（關閉教室電源），

進行避難疏散（遵守不

語、不跑、不推三不原

則），以書包保護頭部

疏散至室外律定之位置

集合地點後蹲下（保護

頭部動作至室外後始可

將書包放下），由衷隊

長確實清點人數，並逐

級向學務主任（或主任

教官）完成安全回報。 

宿舍 

舍監 

教官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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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學 生 宿 舍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員清點，並向學務

主任（或主任教官）

回報，並適時安撫

學生情緒。 

 

附註 1： 

若廣播系統失靈，則

請社間搖鈴或以哨音

代替。 

 

2.人數清點回報完成後，

由學務主任向校長回

報。 

3.俟學務主任向校長回報

后，同學返回宿宿舍自

習。 
 

※注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

包、補習袋或書本保護

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

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

三不原則：喧嘩、跑步，

易引起慌亂、推擠，或

造成意外，災時需冷靜

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身體痼疾學生應由舍監

事先指定適當同學協助

避難疏散。 

4.以寢室為單位在指定位

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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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花 蓮 高 商 地 震 火 警 演 練 腳 本 

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 
1030--1045 

（15分鐘） 
人為破壞演練 

1. 民防團組員於上午

10 時 30 分發現停

車場遭人縱火，隨

即通知民防團。 

2. 民防團接獲通知，

立即派員持滅火器

前往現場，並同時

報警。 

1. 民防團立即指派然組

員攜帶滅火器前往現

場景及處理，避免有師

生靠近而受傷。 

2. 立即通報轄區派出所

及消防隊，並保持現場

之完整。  

 

停車

場 

教官室 

總務處 

2 
1045-1050 

（5分鐘） 
人為破壞演練 

1. 向主任教官、學務

主任及校長回報。 

2. 通知總務處檢查週

邊設施有無損毀。 

1. 保持現場完整並確認

火蟻撲滅。 

2.安撫各班同學，並通知

各班不要靠近該區域。 

停車

場 

教官室 

總務處 

3 
1050-1100 

（10分鐘） 
人為破壞演練 

1. 警方到場後，交由

警方處理。 

2. 依規定時施校安通

報。 

1. 配合警方調查及採證。 

2. 依規定實施校安通

報，並向聯絡處回報。 停車

場 

教官室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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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演練 

時間 

演練 

課目 
演練內容 演練要領 

演練

地點 

授課

教官 

1 
2000--2010 

（10分鐘） 
外力入侵演練 

1. 門房發現外人欲

進入校園，依規定

請訪客登記換證。 

2. 訪客表示來找女

友，不願意登記換

證要強行進校。 

3. 門房發現該員攜

帶木棍進入校園 

3. 民防團立即指派然組

員攜帶滅火器前往現

場景及處理，避免有師

生靠近而受傷。 

4. 立即通報轄區派出所

及消防隊，並保持現場

之完整。  

 

大門 
教官室 

進修部 

2 
2010-2015 

（5分鐘） 
外力入侵演練 

1. 門房立即通報轄

區派出所協助處

理。 

2. 門房通知辦公室

教職員有人攜帶

武器進入校園。 

1. 保持現場完整並確認

火蟻撲滅。 

2.安撫各班同學，並通知

各班不要靠近該區域。 

教學

區 

教官室 

進修部 

3 
2015-2030 

（15分鐘） 
外力入侵演練 

1. 教職員接獲通知

後，立即以校內廣

播系統撥放特定

音樂(以於校內集

會時宣導周知)。 

2. 各班老師聽到音

樂後，立即指揮學

生 關 閉 門 窗 上

鎖，並將窗簾拉

上。 

3. 任課老師安撫同

學情緒不要騷動。 

4. 教職員協助安撫

歹徒情緒，並等待

警察到達。 

5. 立即向主任及校

長回報狀況。 

6. 協助警察處理後

辦理通報並逐級

回報。 

3. 配合警方調查及採證。 

4. 依規定實施校安通

報，並向聯絡處回報。 

教學

區 

教官室 

進修部 

 


